关于建立XXX慈善基金协议书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为共同推进慈善事业，扶助更多弱势群体，       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，不忘回报社会，建立        基金。双方就基金的运作、使用范围、形式和权利、义务等事项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建立      基金,初始规模人民币         元整（小写：       ）。以留本捐息的方式，本金留在甲方运作，甲方每年以人民币       元整（小写：         ）的增值额捐给乙方。
二、该基金定向用于         （项目）。
三、甲方所捐资金，每年于     月份汇入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账户：
户名：宁波市海曙区慈善总会专户
开户银行：宁波银行湖东支行
账号：21010122000093961
四、甲方每年到位的捐赠资金，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在办理手续时乙方要为甲方提供方便。
五、乙方对甲方慈心为人，善举济世，积极回报社会的精神表示感谢，并在今后慈善宣传中大力弘扬这种精神，在社会上树立爱心、诚信的良好形象。
六、协议期限     年，自协议签订日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协议一式三份。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、其中一份留档。经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八、协议中的有关条款，若与国家法律、法规有抵触时，按法律、法规办理。
九、协议未涉及事项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甲方代表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（签字）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